
湖北省科学技术厅

鄂科技通( 2020 J 41 号

省科技厅关于开展 2020年度全省
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大学科技园

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科技局、东湖高新区管委会科创

局、各有关单位:

根据 {2020 年全省科技工作要点》和{ 2020年度科技计划组

织工作方案》安排，现决定开展 2020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

空间、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考评对象

全省省级以上创业孵化机构(含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
众创空间、大学科技园、专业化众创空间)。

二、考评内容

1.对孵化机构上一统计年度(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

月 31 日)的基础服务能力、投融资服务能力、专业服务能力、对

接活动情况、孵化绩效等 5个方面进行考评。

2.按照《湖北省科技厅关于科技创新支撑复工复产和经济平



稳运行的实施方案} (鄂科技发区( 2020 J 6 号)要求，将孵化机

构减免房租情况列为加分项指标。具体指标内容见附件 10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孵化机构登陆湖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公共服务平台

(http://jhsb.hbstd.gov.cn) ，进入创业孵化机构绩效评价板块，注

册并填写 {2020 年度湖北省创业孵化机构绩效评价表}，上传相

关附件证明材料。

2.各孵化机构线上填报时，需按照孵化器、众创空间两种不

同载体类别进行填报。除认定时已经明确类别的省级以上孵化

器、众创空间之外，国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、国家大学科技园归

入科技企业孵化器载体一类进行申报。解化器和众创空间为同一

运营主体的，只能选择一个类别进行填报，提交后不得更改。

3.各孵化机构将《评价表》纸质版签字盖章后报送至所在地

科技管理部门 O 各市州、直管市、林区科技局及东湖高新区管委

会科创局负责本辖区各孵化机构申报材料的审核及推荐工作，于

7 月 30 日前将电子版报送至联系邮箱，并对通过审核的孵化机构

名单及纸质版材料一份统一汇总，正式行文报送至省科技厅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孵化机构所填报的数据及提交的证明材料将作为 2020 年

度绩效评价工作的主要依据。省科技厅将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给予

资金后补助。请各孵化机构确保所填报数据及证明材料真实、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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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，严禁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出有虚假、瞒报情况.将取消三年评

选资格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:省科技厅成区处黄源 027-87135795 、陈满(评估中

心)027-87302938

电子邮箱: chenmanll18@163.com

技术咨询: 027-87265608 、87265789 、87222271

附件 :1. 湖北省创业孵化机构绩效评价指标

2.湖北省创业孵化机构绩效评价指标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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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北省创业孵化机构绩效评价指标

一级
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

指标

1.1 管理机构从业人员 名

;直受孵化器管理亏业 J. 2. 1 国家科技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 名
1.2

士;1训人数 1.2.2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 名

1.3 t主受培训人数，Iï比 10.0 也m
1.4 孵化器使用总面积 1000m'

一、基础 1.5 在J，r企业 nJ 使用的场地面积 1000m'
服务能力

1.6 孵化场地面积，~ï比 1.0%
1.7. 1 留学人员创业企业 王革

1.7 在孵企业
1.7. 2 大学生科技创业企、Iv. 结'u:
1.7. 3 高校科技人员创业企业 先白t

1.7. 1 其他科技创业企业 结;w:
1.8 单位孵化面积放率 家/1000m2

2. 1 孵化 j!~白有丰 l'千资金总额 10 万元
;、投融 2. 2 孵化器参股的夭使投资基金出资总额 100 lJ7C
资服务能 2.3 获得以上两类资金/基金股权投资的在孵企业数 家
力 2.1 以上两类资金/基金股权投资在孵企业的总金额 万兀

2.5 择:t|获得其他投融资机构投资的在孵企业数 结*

专业技术平台
:1.1. 1 签约使用或付费使用的专业技术平台 有/无3. 1 3. 1.2 投资 ill设使用的专业技术平台 有/无

=、专业 3. 2 孵化器对专业技术平台的投资总额 )j元
服务能力

帮助企业巾报省科技 申报企业数 虽在3.7. 1
3.3 斤企业研发测试货补

申报研发测试货用补贴总金额目占 3.7.2 万元

1. 1 导师团队 有/无

1.2. 1 全国范围内的创业活动 场
四、对接 1.2 开展创业教宵培训活 4.2.2 省级范围内的创业活动 场
活动 动场次 1.2.3 iIî州级也围内的创业活动 场

1.2.1 孵化器内的创业活动 场
1.3 对在孵企业培训人次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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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1 新注册的在 l'T企业 家
5.2 到i增在 l，r企业 家
5.3 毕业企业 家
5.4 毕业企业/在孵企业 5%
η. 5 在孵企业及毕业 2年内企业中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数 家

5.5. 1 主饭 看t

在孵企业及毕业 5年
5.5.2 中小饭 家
5.5.3 创业板 生t

5.6 内企业巾己 k市/t:t
5.5.4 网外资本市场 家

~I企业
5.5.5 新一饭 先t
5.5.6 并购 主民

5.6. 1
同家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数(一等

家
奖)

5.6.2 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数(一:等 结~τ<:
奖)

5.6.3 网家级创新创、Iv.大赛获奖企业数(二等 家
奖)

;;. 7 在孵企业在创新创业 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数(其他
大赛中参赛情况 5.6.4 等次奖励)

家

五、孵化 5.6.5 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数(一等奖) 家
效率 5.6.6 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数( .=.等奖)东

5.6.7 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数(一二等奖) 系

5.6.8 省级创新创业太赛获奖企业数(只他等
~次奖励)

ii. 7. 1 发明专利 项
5. 7. 2 植物新品种 项
5. 7. 3 国家级农作物品种 项
5.7.4 网家新药(一类) 项
5.7.5 国家新药(一类) J!ii
5.7.6 国家新药(其他) I出

5.8
在孵企收获得知识产 5. 7. 7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哼l

仪授权 5.7.8 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 项
5.7.9 集成电路布图 J!ii
5.7.10 实m新型专利 项
5. 7. 11外观设计 项
ii. 7.12 软件著作权 项
5.7. 13商标 项
5.7. 14其他 I页

5.9 在孵企业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数 项

六、加分
6.1 新冠肺炎疫怕期间，享受免|涂房租等货 Ifj (Ý~在孵企业数 家
6.2 新冠肺炎疫↑育期间，免除在孵企业各类费用总额 刀兀

项
6.:1 孵化器免除在孵企业作类费用总额 /19 年度孵化器总收入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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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湖北省创业孵化机构绩效评价指标证明材料

1.管理机构从业人员:需提供管理机构从业人员聘用合同及

聘用人员社保单影印件。

2. 接收孵化器管理专业培训人员:接受国家科技管理部门组
织的培训需提供参训人员培训证书影印件;接受省级科技管理部

门组织的培训需提供参训人员培训证书影印件。

3. 孵化器使用总面积:场地为自有的，需提供产权证明影

印件;场地为租赁的，需提供租赁协议及出租方产权证明影印件。

4. 在孵企业可使用的场地面积:需提供在孵企业入孵协议

(有明确使用面积条款)影印件。

5. 留学人员创业企业:需提供在国外取得的学位证书、学历
证明、法人证明或第一大股东证明、营业执照、入孵协议影印件。

6. 大学生科技创业企业:需提供高等院校出具的在读证明或
毕业证书、法人证明或第一大股东证明、营业执照、入孵协议影

印件。

7. 高校科技人员创业企业:需提供高校出具的聘用证明、

第一大股东证明、营业执照、入孵协议影印件。

8. 其他科技人员创业企业:需提供营业执照、入孵协议影

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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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孵化器自有种子资金总额:需提供种子资金管理办法、开

户证明影印件。

10. 孵化器参股的天使投资基金出资总额:需提供参股协议、

基金管理办法、开户证明影印件。

11. 获得以上两类资金/基金股权投资的在孵企业数:需提供

投资协议、银行资金往来凭证影印件。

12. 以上两类资金/基金股权投资在孵企业的总金额:需提供
投资协议、银行资金往来凭证影印件。

13. 累计获得其他投融资机构投资的在孵企业数:需提供投

资协议、银行资金往来凭证影印件。

14. 签约使用或付费使用的专业技术平台:需提供签约协议、

付费使用凭证影印件及主要专业技术设备清单。

15. 投资建设使用的专业技术平台:需提供合作协议、购置

专业技术设备凭证影印件及专业技术设备清单。

16. 孵化器对专业技术平台的投资总额:需提供银行资金往

来凭证影印件。

17. 帮助企业申报省科技厅企业研发测试费补贴:需提供公

示文件影印件。

18. 导师团队:需提供导师清单、合作协议、聘书、开展导

师咨询活动的文件、邀请函影印件。

19. 对接活动:需提供活动通知、现场图片、签到表影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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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新注册的在膊企业:需提供在孵企业营业执照及入孵协

议影印件。

21. 新增在孵企业:需提供在孵企业入孵协议影印件。
22. 毕业企业:需提供毕业企业曾在孵协议影印件。

23. 在孵企业及毕业 2年内企业中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
数:需提供高企证书、在孵入孵协议、营业执照影印件。

24. 在孵企业及毕业 5年内企业中已上市/挂牌企业数:需提

供股票代码 O

25. 并购:需提供被上市企业并购的协议影印件。

26. 在孵企业在创新创业大赛中参赛情况:需提供获奖证书

影印件。

27. 在孵企业获得知识产权授权:需提供资质许可证或授权

证书影印件。

28. 在孵企业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:需提供立项文件、

在孵入孵协议影印件。

29. 加分项:需提供免除房租等费用的正式通知(红头文件、

网站服务平台通知截图)、免除在孵企业费用的情况说明(详细

说明免除费用企业总数、免除金额总额、相关在孵企业负责人签

字盖章)、19年度孵化器总收入证明(盖财务章的财务报表、账户

年入明细截图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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